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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客違反內部的⽣活公約或公寓⼤廈的規約時，房東可以終⽌租約嗎？

⽂:王綱（認證法律⼈） ‧ 房⼦‧⼟地‧鄰居 ‧ 2022-11-29

案例

熱愛⼩動物的房客A，在承租供⾃⼰居住⽤的套房中飼養了⼀隻可愛的⿈⾦⿏。房東B發現後，向A提出⼀
份寫著「禁⽌飼養寵物」的⽣活公約，聲稱A已經違反⽣活公約，並表⽰要⽴刻終⽌租約。B的要求在法律
上是合理的嗎？

本⽂

在房屋租賃的關係中[1]，房東為了維持房⼦的整潔與安寧，以及兼顧各個房客共同⽣活的秩序，常會訂定所謂
的「⽣活公約」；⼜如果房客所承租的房屋屬於公寓⼤廈，該公寓⼤廈通常也會有經過區分所有權⼈會議訂定
的「規約」存在。

這些⽣活公約或公寓⼤廈規約在租賃契約中有什麼效果？房東可不可以因為房客違反規約⽽提前終⽌租約？這
些問題可以區分以下幾點來說明：（⾒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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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房客如果違反⽣活公約或公寓⼤廈規約，房東可以請房客搬⾛？
資料來源：王綱 / 繪圖：Yen

⼀、⽣活公約或公寓⼤廈規約在租賃契約上的效⼒

（⼀）⽣活公約

租賃契約是存在於房東與房客之間的法律關係，租賃契約的內容對於契約雙⽅都有拘束⼒。因此，如果房東希
望⽣活公約的內容對房客產⽣拘束⼒，就必須把⽣活公約的內容寫進租賃契約裡，或是把整份⽣活公約作為契
約的附件，並在簽約時充分告知房客⽣活公約的內容。



這樣⼀來，除⾮⽣活公約的內容有違反公序良俗或強制禁⽌規定的情況[2]，否則房客都應該依照⽣活公約來使
⽤房⼦[3]。當房東有意修改⽣活公約時，也必須要取得房客的同意，修改後的⽣活公約才能繼續拘束房客。

（⼆）公寓⼤廈規約

依照公寓⼤廈管理條例第3條[4]及第6條[5]規定，公寓⼤廈的承租⼈也會受到公寓⼤廈規約的拘束。不過，這
是指公寓⼤廈與住戶（承租⼈）之間的關係，⽽不是房東與房客間的關係。當承租的房客違反公寓⼤廈的規
約，是其他住戶或管委會請求主管機關或法院處理，房東並不能拿公寓⼤廈規約對房客主張權利；如果要讓公
寓⼤廈規約的內容成為租賃契約的⼀部分，使得房東可以對違反規約的房客主張權利，還是要在租賃契約中作
明確約定。

⽽依照⽬前內政部頒布且具強制⼒的《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6]應約定事項第7點，或《住宅
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7]應記載事項第8點，都已明⽂約定「承租⼈同意遵守公寓⼤廈規約
或其他住戶應遵⾏事項，不得違法使⽤、存放有爆炸性或易燃性物品。」也就是說，租了「居住⽤」的房屋，
依照現⾏租賃契約，公寓⼤廈規約的內容構成契約的⼀部分，房客依照租賃契約有遵守公寓⼤廈規約的義務。

⼆、房客違反⽣活公約或公寓⼤廈規約的效果

在⽣活公約或公寓⼤廈規約構成契約內容的前提下，房客違反這些約定的效果，就必須回歸租賃契約的約定來
判斷。例如，有些房東會與房客約定，違反⽣活規約的房客必須給付⼀定⾦額的違約⾦，原則上如果約定賠償
的⾦額沒有顯失公平的情形，就屬有效的約定。

⾄於房東如果要以房客違反⽣活公約或公寓⼤廈規約為由，提前終⽌租約，則必須注意[8]：

（⼀）房東必須先阻⽌房客的違約⾏為

⽣活公約或公寓⼤廈規約的內容可能較為瑣碎，不應任意以此終⽌契約。所以當房客有違反的情形時，⺠法規
定房東還是要先阻⽌房客，當房客不聽勸阻繼續違約時，房東才能終⽌租約[9]。

（⼆）房東必須於終⽌前30⽇提前通知房客

特別要提醒讀者注意的是，出租供居住⽤的房屋，房東因為房客未遵守⽣活公約⽽提前終⽌租約，屬於租賃住
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下稱租賃條例）第10條第1項第5款所稱「其他依法律規定得提前終⽌租賃契約」的
情形，為了保障房客居住的權益，依同條第2項第1款規定，必須在終⽌前30⽇提前通知房客[10]。

⾄於如果是基於其他事由⽽要提前終⽌租約，根據不同的事由可能會有不同的提前通知規定（更提前通知或可
以即時終⽌），這部分則需請讀者再⾏參考前述租賃條例、《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住宅
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的規範辦理。

（三）房東必須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通知承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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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為了保障承租⼈居住權益，租賃條例不僅要求房東要提前通知房客，還必須要⽤書⾯⽅式同時附上相關
證明[11]。實務上，⼀般多會透過存證信函通知對⽅，保留證據，以避免後續爭議[12]。

三、案例分析

⾸先，房東B如果在與房客A簽約時，沒有告知A⽣活公約的內容，也沒有把它寫在契約中或是作為契約的附
件，這份⽣活公約並不會構成雙⽅租賃契約的⼀部分，B當然就不能以A違反⽣活公約為由終⽌租約。

⼜即使這份⽣活公約經過A同意⽽構成租賃契約的⼀部分，B也應該要先促請A改善，當A拒不改善仍繼續違規
飼養寵物時，B才能夠提前30天並以書⾯檢附相關證據的⽅式通知A終⽌租約，B在本案中主張⽴即終⽌租
約，並不合法。

註腳
   供居住⽤的租賃契約，涉及到的法規有「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住宅租賃契約應約定及不得

約定事項」、「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以及⺠法等等。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如果
是租來營業、當作辦公室使⽤，主要就只會適⽤⺠法、公寓⼤廈管理條例的規定，不適⽤前⾯提到的住宅
租賃規定。

[1]

   ⺠法第71條：「法律⾏為，違反強制或禁⽌之規定者，無效。但其規定並不以之為無效者，不在此限。
」
⺠法第72條：「法律⾏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俗者，無效。」

[2]

   ⺠法第438條：「
I 承租⼈應依約定⽅法，為租賃物之使⽤、收益；無約定⽅法者，應以依租賃物之性質⽽定之⽅法為之。
II 承租⼈違反前項之規定為租賃物之使⽤、收益，經出租⼈阻⽌⽽仍繼續為之者，出租⼈得終⽌契約。」

[3]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項第8款：「本條例⽤辭定義如下：……⼋、住戶：指公寓⼤廈之區分所有權
⼈、承租⼈或其他經區分所有權⼈同意⽽為專有部分之使⽤者或業經取得停⾞空間建築物所有權者。」

[4]

   公寓⼤廈管理條例第6條：「
I 住戶應遵守下列事項：
⼀、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部分或⾏使其權利時，不得妨害其他住戶之安寧、安全及衛⽣。
⼆、他住戶因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進⼊或使⽤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部
分時，不得拒絕。
三、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因維護、修繕共⽤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進⼊或使⽤其專有部分或約定專⽤
部分時，不得拒絕。
四、於維護、修繕專有部分、約定專⽤部分或設置管線，必須使⽤共⽤部分時，應經管理負責⼈或管理委
員會之同意後為之。
五、其他法令或規約規定事項。
II 前項第⼆款⾄第四款之進⼊或使⽤，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法為之，並應修復或補償所⽣損害。
III 住戶違反第⼀項規定，經協調仍不履⾏時，住戶、管理負責⼈或管理委員會得按其性質請求各該主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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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或訴請法院為必要之處置。」
   適⽤於⾮具消費關係的住宅租賃契約，法源基礎為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5條：「

I 租賃契約具消費關係者，適⽤消費者保護法相關規定；⾮具消費關係者，其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II 前項應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
⼆、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
三、契約之終⽌權及其法律效果。
四、其他與契約履⾏有關之重要事項。
III 第⼀項不得約定事項，其內容得包括：
⼀、限制或免除租賃當事⼈之⼀⽅義務或責任。
⼆、限制或剝奪租賃當事⼈之⼀⽅⾏使權利，及加重其義務或責任。
三、其他顯失公平事項。
IV ⾮具消費關係之租賃契約條款，違反第⼀項應約定及不得約定事項者，無效；該應約定事項未記載於
契約者，仍構成契約之內容；其為⼝頭約定者，亦同。
V 租賃契約條款，⼀部無效或不構成契約內容之⼀部，除去該部分，契約亦可成⽴者，該契約之其他部分
，仍為有效。但對當事⼈之⼀⽅顯失公平者，該契約全部無效。」

[6]

   適⽤具消費關係的住宅租賃契約，法源基礎為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
I 中央主管機關為預防消費糾紛，保護消費者權益，促進定型化契約之公平化，得選擇特定⾏業，擬訂其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政院核定後公告之。
II 前項應記載事項，依契約之性質及⽬的，其內容得包括：
⼀、契約之重要權利義務事項。
⼆、違反契約之法律效果。
三、預付型交易之履約擔保。
四、契約之解除權、終⽌權及其法律效果。
五、其他與契約履⾏有關之事項。
III 第⼀項不得記載事項，依契約之性質及⽬的，其內容得包括：
⼀、企業經營者保留契約內容或期限之變更權或解釋權。
⼆、限制或免除企業經營者之義務或責任。
三、限制或剝奪消費者⾏使權利，加重消費者之義務或責任。
四、其他對消費者顯失公平事項。
IV 違反第⼀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該定型化契約之效⼒，依前條規定定之。
V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契約之內容。
VI 企業經營者使⽤定型化契約者，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

[7]

   實務上的案例，可參考：
臺灣新北地⽅法院109年度訴字第553號⺠事判決（房客違反⽣活公約）；
臺灣臺中地⽅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717號⺠事判決（即使是營業⽤途⽽⾮居住⽤途，房客違反約定使⽤
⽅式，房東⼀樣可以終⽌租約）。

[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125&flno=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J0170001&flno=17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PCDV,109%252c%25e8%25a8%25b4%252c553%252c20200526%252c1
https://judgment.judicial.gov.tw/FJUD/data.aspx?ty=JD&id=TCDV,109%252c%25e8%25a8%25b4%252c1717%252c20200710%252c1


標籤
 房屋租賃，終⽌租約，⽣活公約，規約，公寓⼤廈

   ⺠法第438條。[9]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0條：「
I 租賃期間發⽣下列情形之⼀者，出租⼈得提前終⽌租賃契約，且承租⼈不得要求任何賠償：
⼀、承租⼈毀損租賃住宅或附屬設備，不為修繕或相當之賠償。
⼆、承租⼈遲付租⾦或費⽤，達⼆個⽉之租額，經催告仍拒繳。
三、承租⼈未經出租⼈書⾯同意，將租賃住宅轉租於他⼈。
四、出租⼈為重新建築⽽必要收回。
五、其他依法律規定得提前終⽌租賃契約。
II 出租⼈依前項規定提前終⽌租賃契約者，應依下列規定期限，檢附相關事證，以書⾯通知承租⼈：
⼀、依前項第⼀款⾄第三款及第五款規定終⽌者，於終⽌前三⼗⽇。
⼆、依前項第四款規定終⽌者，於終⽌前三個⽉。」

[10]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0條。[11]

   ⿈于⽟（2019），《存證信函的功能是什麼？》。
⿈于⽟（2019），《存證信函可以怎麼應⽤？》。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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